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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吳順益

電話：1999#1215

電子信箱：edu_ace.25@mail.taipei.gov.t

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9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終字第105389198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團體預約申請表」及APP宣傳及月票海報各1份。(3891980

1A00_ATTCH1.pdf、38919801A00_ATTCH2.jpg、38919801A00_ATTCH3.jpg)

主旨：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試辦發行「單人月票及雙人月票」及

開放週一營運免門票優惠，惠請貴局（處）協助轉知所屬

學校廣為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105年7月20日北捷委管字

第105332330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兒童新樂園於暑假過後至105年12月31日止持續試辦週一

營運暨免門票優惠；並自9月1日起試辦發行月票，申辦方

式說明如下：

(一)試辦期間：本（105）年9月1日起至106年6月30日。

(二)申辦地點：兒童新樂園園區遊客服務中心。

(三)月票販售方式：申請人持身分證件至遊客服務中心填寫

申請表及現場拍照申請，由服務人員將申請資料輸入於

電腦並套印製卡。

三、該園另於平常日推出「團體預約入園免門票」優惠措施，

優惠方式說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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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優惠期間：105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止，於平常日實施

。

(二)優惠對象：凡30人(含)以上之團體，於前一日17時前完

成團體預約作業，可享入園免門票優惠。

(三)申辦方式：於入園前一日17時前來電或於園區網站下載

「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團體預約申請表」(如附件1)，

以傳真方式完成預約作業。

(四)申辦窗口及聯絡電話：遊客服務中心，連絡電話：(02)

2833-3823轉105、106，傳真電話(02)2834-2442。

四、另兒童新樂園首創「兒童園樂園APP」業正式上架，自即

日起，除提供遊樂設施等候時間查詢、園區收費標準、各

項優惠活動、劇場及商家等資訊交通方式及轉乘公車到站

等候時間等資訊，並結合地圖導覽功能等多款特色服務，A

PP宣傳海報如附件2，惠請協助張貼並鼓勵所屬下載安裝

。

五、兒童新樂園相關營運資訊請參閱官網http://www.tcap.ta

ipei/，或洽台北捷運公司24小時客服專線：02-21812345

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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